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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比利时、多民族
玻利维亚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
利、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
麦*、吉布提、埃及*、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
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
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尔
代夫、马耳他*、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摩纳哥*、黑山*、摩洛哥*、荷兰*、尼
日利亚、挪威、巴勒斯坦*、秘鲁、波兰、葡萄牙*、卡塔尔、摩尔多瓦共和
国、大韩民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索马
里*、西班牙、瑞典*、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东帝汶*、突尼斯*、
土耳其*、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
圭：决议草案 

  20/… 
在互联网上增进、保护和享有人权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和有关国际人权条约、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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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所有有关见解和言论自由权利的决议，尤其是

理事会 2009 年 10 月 2 日第 12/16 号决议，并回顾大会 2011 年 12 月 22 日第
66/184号决议， 

 注意到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地的人都能使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因此，在互联网上行使人权、尤其是言论自由权的问题日益受人关注并日趋重

要， 

 注意到增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分别向人权理事会第十

七届会议
1 和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2 提交的关于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问题的报

告， 

 1.  申明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十九条，人们在互联网下所享有的权利在互联网上同样应该得到保护，尤

其是言论自由，这项权利不论国界，可以通过自主选择的任何媒介行使； 

 2.  确认互联网作为加速各种形式的发展进程的驱动力所具有的全球性和开
放性； 

 3.  吁请所有国家促进和便利上网，为在所有国家发展媒体及信息和通讯设
施开展国际合作； 

 4.  鼓励特别程序适当时在其现有任务内考虑到这些问题； 

 5.  决定根据理事会工作方案，继续审议在互联网上和其他技术领域增进、
保护和享有人权，包括言论自由权的问题，以及如何使互联网成为一项重要发展

工具及行使人权的重要工具的问题。 

     
 

  

 1 A/HRC/17/27。 

 2 A/66/290。 


